
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文件公开和解读 
工作的通知 

 

管委会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产业园发展中心、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秦汉集团、产发集团: 

为规范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做好政策性文件解读工作，进一

步提高新城政务公开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根据《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中办发〔2016〕8 号）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政策解读工作的通知》（市政办发〔2022〕

37 号）要求，现就进一步规范公文公开属性和政策性文件解读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及发布工作 

（一）公文公开属性认定原则。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

为例外”的原则。各单位在起草公文时，要认真做好公文公开属

性认定，同步明确是否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等属性。 

1.主动公开。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及涉及公众利益调整、需

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其他政策文件，应确定为

“主动公开”（部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或敏感信息的，可删减涉

密或敏感部分后进行公开）。 

2.依申请公开。不宜面向社会公开，但对特定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从事生产、安排生活、开展科研等活动具有特殊作用，



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可向申请人公开的公文，应确定为

“依申请公开”。 

3.不予公开。一是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二是涉

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

府信息，不予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

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三是单位的内部

事务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

息，可以不予公开。四是单位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

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

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

的，从其规定。 

公文公开属性认定，按照“谁起草、谁界定”“谁审查、谁

负责”的原则，一般由公文起草单位负责标注公文公开属性。各

单位联合发布的公文，由牵头制作单位负责认定其公开属性，联

合制作单位有提供公开审查意见的义务。 

（二）公文审核发布流程 

1.公文公开属性标注。在制发文件时，公文起草单位应在发

文稿纸上注明文件的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需依

法依规注明理由并提供相关依据材料。拟主动公开的要一并报送

解读方案（见附件）和解读材料，与文件同步进行审批。 



2.公文公开属性审核。以管委会或党政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文

件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审核；以各单位名义印发的文件由各单位负

责审核。主要对公文起草单位认定的公开属性是否准确，依申请

公开或不予公开的理由和提供的依据材料是否充分等方面进行

严格审核，确保属性的准确性。 

3.公文公开的时限及发布途径。确定为“主动公开”的公文，

起草单位应自公文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主动公

开类公文及解读材料通过新城门户网站或者政务新媒体、新闻发

布会、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途径予以公开。 

二、夯实政策解读责任 

（一）政策解读主体。政策解读实行“谁起草、谁解读”原

则。以管委会或党政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由起草单位

负责解读；以各单位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由制发单位负责解

读；单位联合印发的政策性文件，由牵头单位负责解读，其他联

合发文单位配合。 

（二）政策解读范围。各单位要对主动公开的政策性文件进

行解读，主要包括： 

1.以管委会或党政办公室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以各单位名义印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3.其他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件或政策措施等。 

（三）政策解读内容。各单位对需解读的政策性文件应制定



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解读方案包括文件类别、解读形式、解读

途径、发布时间等内容；解读材料应当全面、详尽、准确、通俗

易懂，要坚决杜绝把政策解读变成文件要点摘抄、文件压缩等简

单化、表面化做法。解读材料通常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政策出台的背景、依据、目的、意义； 

2.政策制定过程，包括征求公众意见、专家论证、合法性审

查等情况说明； 

3.政策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核心举措、适用对象、执行

标准、重点条文详解、注意事项等； 

4.政策中涉及的关键词、专业名词、抽象概念以及社会公众

可能误解、疑惑、质疑的内容； 

5.属对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说明修订的理由和新旧政策的

衔接和差异；属贯彻执行上级政策的，说明政策措施落实的办法

和特点； 

6.涉及政策兑现及具体办理事项的，应当注明受理单位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时间，以及办理条件、程序等注意事

项； 

7.其他应当解读的事项。 

（四）政策解读形式。对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社会关注度高

的政策，要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解读，并充分运用文字、图表、图

解、动画、音频视频、政策宣讲会、单位负责人解读、专家解读

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现。 



（五）政策解读审核程序。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

料要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以管委会或党政办公室名

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在起草单位向管委会报请印发审签时，应

将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定的解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一并报送。以

各单位名义印发的政策性文件，报批时应当将解读方案和解读材

料一并报单位负责人审签。 

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严格执行“分

级审核、先审后发”程序，对解读材料从政治、法律、政策、保

密、文字、舆情等方面进行审核把关。在审核解读材料时要充分

评估政策本身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以及发布时机和形势可能产

生的附加作用，避免发生误解误读。未经审核的解读材料，一律

不得对外发布。 

（六）政策解读发布。政策性文件正式印发后，解读材料原

则上与政策性文件同步公开发布，最迟不超过 3个工作日。通过

新城门户网站、新城政务新媒体及有关报刊、广播、电视等渠道

发布解读材料，并按照解读方案组织开展。 

三、有关要求 

（一）各单位要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压实工作责任，认真

履行公文公开和政策解读工作职责。起草公文时，要认真做好公

文公开属性认定、公开征求意见、政策解读等工作，切实把好“出

口关”。上报材料不齐全或者不规范的，党政办公室按规定予以

退文。 



（二）各单位在制作解读材料时要充分评估政策本身可能带

来的各种影响，以及发布时机和形势可能产生的附加作用，避免

发生误解误读。对因政策解读内容有误而造成负面影响的将按责

任进行追责。 

（三）党政办公室将定期对各单位公文公开和政策解读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对发现的公文审签材料不齐全、应公开

未公开、政策性文件应解读未解读等问题进行通报，并将检查情

况纳入各单位年度目标责任考核。 

 

附件：政策解读方案（模板）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8月 11日 

 

 

 

 

 

 

 

 



附件： 

政策解读方案（模板） 
 

拟发文件 

标    题 
 

文件类别 

□行政规范性文件 

□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实施难度大、专业性强、与群众利益

密切相关的政策性文件 

解读形式 

□发布文字解读材料* 

□发布图表、图解、动画、音频视频等 

□发布政策解读新闻通稿 

□召开新闻发布会、政策宣讲会等 

□部门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发表解读文章 

□专家解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加*的选项，原则上为必选项） 

发布渠道 

□门户网站*（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务新媒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闻媒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开栏、宣传单等其他发布渠道 

（备注：加*的选项，原则上为必选项） 

拟发布 

时  间 

□自文件发布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备注：选择为其他的，需说明原因） 

起草单位 

意    见 

 

（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